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了获取钱财， 王某

与陈某合谋， 让王某的妻子杨某以

“卖淫”为由勾引异性，趁机偷钱。近

日，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该

起案件， 以抢劫罪判处杨某有期徒

刑5年，并处罚金5000元，退赔在案

19977.8元，发还被害人黄某。

2012年12月，为了获取钱财，王

某与陈某(均另案处理 )?议，由王

某劝说自己的妻子杨某以卖淫为诱

饵搭讪他人，选取“看起来有钱”的

人带至指定租借地后诱使他人脱掉

衣服，并由王某、陈某进屋攫取他人

财物。2012年12月14日，杨某搭讪了

被害人黄某，并将其带至一出租屋，

黄某发现， 该出租屋的房门无法上

锁，觉得不对，便想穿上衣服走开。

此时，等候在出租屋外的王某、陈某

即进屋恐吓、推搡黄某，一人将黄某

摁在床上， 另一人则解黄某脖子上

的项链， 并用床边的帘子把其头罩

住，用拳头击打其头部，后来黄某跑

出了小屋借了他人手机报了警。 今

年2月1日，杨某被警方抓获，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上海崇明法院认为， 杨某伙同

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暴力

方法， 强行劫取私人所有的合法财

物，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在本案

犯罪过程中， 杨某将被害人骗到出

租屋内后， 由王某等人对被害人实

施抢劫， 杨某的行为是共同犯罪的

组成部分，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由于杨某具有坦白情节， 能在

亲属帮助下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社会危害性，

可以从轻处罚。 此外， 杨某虽未对

被害人直接实施暴力行为， 但杨某

与同案犯互相配合， 积极寻找犯罪

对象并由其将对象骗至作案地， 杨

某在共同抢劫犯罪中的作用不可或

缺， 地位与作用相当， 故依法不能

认定为从犯， 但杨某的犯罪情节可

在量刑时酌情考虑。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刚出地铁站就被一只

大狗撞倒在地， 导致骨折， 伤势较

重， 需要手术治疗， 但面对高昂的

医药费， 宠物犬的主人却坚称并非

是自己的狗惹祸。 为此， 陈先生只

得将宠物犬的主人王小姐告上法

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

定， 常先生的伤情与狗的撞击具有

因果关系， 王小姐要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等合计 24万余元。

常先生告诉法官， 2018 年 7

月 18 日晚上 7 时左右， 他从地铁

6 号线出来， 途经附近的绒绣洋泾

保护传承基地， 突然后脚被一只白

色萨摩耶大狗撞击导致右脚踝骨

折， 人当场倒地， 右脚剧痛无法

动， 当时王小姐询问伤势后并道

歉， 之后还打车送他到医院看急

诊， 医生看后确诊骨折并错位需要

手术 ， 王小姐支付了住院押金

5000元， 加上部分手术费 3万元。

当天晚上常先生报 110， 警察

来确认经过时， 王小姐确认事实并

愿意负全部责任， 但在第三天知道

手术全部费用后，就开始推脱责任。

常先生只得将其告上法院， 要求索

赔医疗费等各项损失 31.8万元。

对此， 王小姐也显得很委屈。

她表示， 常先生受伤地点临近地铁

口， 正值下班高峰期， 她当时所在

位置与其有一段距离， 视线被遮

挡， 并未亲眼看到常先生的倒地是

与她的萨摩耶犬有关。 但常先生一

口咬定是被她的爱犬撞倒受伤， 考

虑到伤势， 她并未过多考虑立刻将

常先生送至医院并垫付部分费用。

王小姐认为自己并非逃避责任

之人， 根据法律规定， 常先生应对

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

责任， 但常先生现提供的证据仅为

其自述， 无其他证人证言佐证， 也

没有其他证据能直接证明其骨折受

伤与自己的爱犬存在因果关系， 应

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庭审中， 常先生表示事发的那

条路是一条河边新造的小路， 周围

没有其他人， 路面是砖面， 很平

整。 而撞到他的大狗是萨摩耶， 比

他的膝盖还高。 王小姐也坦言当时

狗没有牵狗绳， 且爱犬与其儿子正

在一起追逐玩耍。 而涉嫌“闯祸”

的狗一岁多， 有 30多斤重。

法院审理后认为， 常先生主张

其受伤是被饲养犬只所致， 并提供

了录音证据证明王小姐承认该节事

实。 事发路段地势平坦且常先生为

健康成年人， 通常情况下正常行走

的扭伤不会导致骨折错位， 而王小

姐饲养的是大型犬只， 事发时正未

受牵制的肆意奔跑， 因此撞倒常先

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现王小姐在

庭审中否认是她的狗将常先生撞

伤， 但未提供他人致伤常先生的证

据，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关后果。

据此， 法院认定伤情与犬只的

撞击具有因果关系， 饲养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常先生

的相关损失应由王小姐予以赔偿，

且由于常先生取内固定手术尚未发

生， 故相关二期费用可待实际发生

后， 另行主张。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我喜欢你，咱们约会

吧” ……因在微信上骚扰公司女同

事被解雇， 男子要求赔偿被拒后申

请仲裁， 后对仲裁结果不服诉至法

院，要求公司支付劳动合同赔偿金、

工资差额等共计 15000余元。近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上海徐汇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

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最终认定公

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2017 年 6 月， 王某进入某科

技公司担任销售经理一职。 2018年

4 月 8 日， 王某跳槽进入某贸易公

司继续从事销售工作。 几天后， 吴

女士向贸易公司投送个人简历。 通

过查阅简历， 贸易公司领导发现吴

女士曾在王某工作过的科技公司担

任运营经理，但两人并无时间交集。

为全面了解吴女士的工作经历和能

力， 委托王某对吴女士进行简单摸

底，并提供吴女士的简历给王某。

然而已婚的王某却借机对吴女

士进行言语骚扰， 并以知晓其简历

修改情况相威胁， 要求请他吃饭被

拒。 吴女士入职后将王某的所作所

为告知了公司领导。为此，公司领导

以王某试用期内对其他人员进行骚

扰等不可以接受的行为， 向王某发

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并告知其当

日解除劳动合同， 支付其入职以来

的工资 2700余元。

王某认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于 2018 年 7 月向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 工资差额等。 仲裁裁

决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工资差额 3800 余元， 其他诉请未

予支持。 王某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

起诉讼。

上海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

某的聊天内容确实已超出与同事的

交流沟通范畴， 公司以此解除双方

劳动合同， 并无不当。 王某主张赔

偿金， 缺乏依据。 但公司未就仲裁

裁决提起诉讼， 视为服从， 故其应

支付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给赔偿金。

最终， 法院判处贸易公司支付王某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工资差额、

加班工资等共计约 4000元。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足浴店大门凌晨被撬， 员工更

衣柜现金不翼而飞！ 监控录像锁定

犯罪嫌疑人杨某， 只见他先以口罩

鸭舌帽的姿态“登场”， 又自以为

能“逃避侦查” 地变装离场。 然而

法网恢恢， 杨某还是被逮捕、 起

诉， 站在了杨浦区人民法院的被告

席上。 面对铁证， 他先是拒不认

罪， 再试图洗脱大部分案值与自己

的关系， 以图降至起刑点以下。 且

看检察机关如何步步推进， 将惯犯

杨某绳之以法。

凭啥想洗白9成案值？

口罩、 手套、 鸭舌帽、 螺丝刀

……2018 年 9 月 23 日凌晨， 被告

人杨某从暂住的宾馆离开， 改变装

束， 行至位于杨浦区的某街边足浴

店。 他采用撬锁方式， 进入店内欲

实施盗窃， 但在收银台处未找到钱

物， 后从员工更衣柜内窃得现金

2700 元， 随即逃离现场。 民警通

过侦查视频， 监控跟踪轨迹锁定了

被告人杨某， 并于 3 天后将其抓

获。 而杨某到案后， 先是对盗窃事

实矢口否认， 后又承认盗窃是自己

所为， 但辩称只窃得 300元。

最终， 杨浦区检察院于近期对

被告人杨某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并

认定盗窃金额为 2700 元。 日前，

本案在杨浦区法院开庭审理。

不轻信口供，重调查研究

“改头换面，徒劳无功！ ”庭审

现场，公诉人单刀直入地表示。检方

认为，本案中，被告人在案发前为了

逃避侦查进行换装， 在具体实施盗

窃过程中，有步骤地撬门撬锁，搜寻

犯罪现场，并对财物进行取舍。盗窃

得手后，再次换装，隐匿作案工具和

赃物。然而这一切伪装、对抗在侦查

机关收集和公诉人出示的证据面

前，真实面目显露无疑。

关于盗窃金额的认定， 辩方认

为， 无论是被害人陈述还是证人证

言 ， 都只能证实被害人曾持有

2700 元现金， 不能证明是被告人

杨某所盗。 因此， 本案没有直接证

据证实被告人盗窃金额为 2700 元，

应就低认定盗窃金额为 300元。

“刑诉法规定， 不能轻信口

供， 要重调查研究。” 公诉方针对

辩方观点表示。 本案中， 被害人从

最初发现失窃， 到配合公安机关调

查期间， 其关于失窃金额为 2700

元的陈述始终稳定， 并得到证人证

言的印证， “被害人的第一反应是

真实的”， 公诉人认为。 同时， 被

害人关于被窃钱款存放的地点、 来

源、 用途等细节， 都做了详细的阐

述， 得到了证人证言及现场照片的

印证， 符合常情常理的判断。

相较而言， 被告人杨某的供述

则始终在变， 且得不到证据印证，

表现出为减轻罪责而避重就轻。 因

此公诉人认为， 被害人陈述为真，

被告人供述为假， 应采信被害人陈

述， 认定盗窃金额为 2700元。

公诉意见皆被采纳

而在关于被告人有罪、 无罪、

罪轻、 罪重的辩论中， 辩方认为，

被告人杨某的盗窃金额为 300 元，

未达刑事追诉标准， 不构成盗窃

罪。 “本案缺乏直接的排他性、 唯

一性证据， 在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

的情况下， 如被害人记忆错误等，

应当秉持疑罪从无原则， 认定被告

人无罪。” 辩护人说。

对此公诉方认为， 被告人杨某

的盗窃金额为 2700 元， 构成盗窃

罪。 被害人陈述及相关证人证言、

现场照片在细节处相互印证， 可以

排除合理怀疑。

杨浦区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杨

某曾因盗窃犯罪多次被判处有期徒

刑，被告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频繁地

实施盗窃，接受法律惩处，到今天的

法庭上， 对整个盗窃过程仍只做部

分交代， 为逃避罪责而刻意选择未

达追诉标准的盗窃金额。 他没有体

现出当庭陈述的愿意认罪认罚。 被

告人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对

被告人应当从严惩处， 不仅体现在

主刑方面，也体现在附加刑方面。

最终， 法院全部采纳公诉意

见， 根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判

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同时责令其退

赔违法所得。

口罩、手套、鸭舌帽、螺丝刀……逃避侦查

变装离场，惯犯夜探足浴店被抓

法治庭审A6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宝山重拳打击涉恶势力“套路贷”
7人套路贷团伙成员最高获刑20年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宝山法院

获悉， 自去年中央启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以来， 该院审理的“套路

贷” 案件共涉及 29 件 90 人， 涉案

金额达 6000 余万元， 目前共审结

套路贷案件 15 件 35 人， 对 35 人

并处罚金合计近 1200 万元， 其中

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2 件

12 人， 对 22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 5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 重 刑 率 达

62.85%。 近日， 宝山法院又审结了

一起涉 7 人套路贷团伙， 该团伙

头目蔡某因犯敲诈勒索罪获刑 20

年。

据了解， 自 2010 年前后蔡某

从事套路贷非法经营活动， 先后纠

集了朱某、 杨某、 汪某、 王某、 卫

某、 熊某 （均已另案处理） 等人，

在向被害人出借高利贷过程中， 以

民间借贷行规为名， 采用诱骗、 恐

吓的方式， 让被害人签订翻倍借

条， 通过银行翻倍虚假走账， 事先

伪造证据， 并要求被害人将自己的

房屋进行抵押， 采用欺骗手段让被

害人配合做房产全权委托或者房产

过户。 借款后， 通过故意制造违约

事件等各种手段， 让被害人再次借

款。 通过反复操作， 让借款在短期

内迅速增加数倍甚至数十倍， 之后

再以诱骗、 威胁、 非法拘禁等方式

暴力讨债或者通过控制被害人身份

证等材料， 制造购房假象后利用全

权委托公证直接将被害人的房产过

户， 从而骗取被害人的房产以及资

金。 本案中， 形成了以蔡某为首要

分子， 进行策划、 预谋， 由朱某协

助进行司法公证， 杨某作为出借人

进行转账放款， 汪某配合作房产全

权委托公证， 王某提供客户信息，

并共同作为出借人和平账人， 卫

某、 熊某作为操办人的犯罪团伙。

据统计， 该犯罪集团实施诈骗行为

金额共计人民币 1500 余万元， 实

施敲诈勒索金额 220万元。

宝山法院审理后， 认定被告人

蔡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 万元； 犯敲

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并

处罚金 100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0 年， 并处罚金 300 万元。 本案其

他多名被告人被判处 5年以上有期徒

刑， 并各处

罚金。

一审判

决后蔡某等

人不服提出

上诉， 二审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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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女同事被解雇
男子起诉东家索赔

宠物犬扑倒路人 一跤赔24万余元

以卖淫为诱饵，抢钱！


